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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分析和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下，提出抢救性保护 11 处重要滨海湿

地的建议：

1. 在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新建 8 个自然保护区，尽快

将尚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滨海湿地保护起来。

分别为：河北滦南湿地；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湿地；江苏赣榆滩涂湿地、

连云港滩涂湿地、如东滩涂湿地；上海海湾镇海滩湿地；浙江杭州湾

湿地和温州湾湿地。将这些重要湿地纳入滨海湿地保护体系进行抢救

性保护。

2. 环保与林业部门扩大 3 个已建保护区的保护范围。

将辽宁丹东港周边海滨纳入辽宁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辽宁

盘锦南小河湿地纳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江苏东台沿海滩涂

纳入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国家林业局等主管部门，制订和实施滨海湿地保护专项工程。

将中国滨海湿地迁徙路线（即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保护，加大对迁飞路线上重要滨海湿地的保护与恢复的技术

指导和资金支持。除了上述所建议的 11 处新建和扩建自然保护区以外，

还应加强已有的滨海湿地保护区的能力建设，重点解决所存在的栖息

地破碎化和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入侵等迫切问题。

提案五：调整文物艺术品进境税率的提案

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指导意见》的建议

案由：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多次作出指示，

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国内文物保护、促进海外文物回流，扶

持文物市场发展，将文物搞“活”。2016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 号），明

确要求有关部门制定鼓励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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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随着我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海外流散文物回流问题日益受到

关注。然而，在鼓励和促进民间流散文物回流方面，文物艺术品进境

的高税负问题已成为文物回流的重要障碍。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下称《税则》）对未超过 100

年的古物设置了 12-14% 的进口最惠国税率以及高达 50% 的普通税

率；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对所有文物艺术

品课征 17% 的进口环节增值税。虽然近年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将部分

艺术品品类进口关税税率由 12% 暂时下调至 3%-6%，但调整后仍

然整体税负较高，对文物回流未起明显作用。

如此高税负带来的问题有：

第一、文物有家难回。

从 1840-1949 年的一百年间，我国大量文物流散海外，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 47 个国家、218 个博物馆中，中国

文物数量达 167 万件，而海外民间藏中国文物数量则是馆藏的 10 倍

之多。进口环节高税率成为一道横亘在文物回归通途的门槛，让民间

力量望而却步，无形中将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回流的文物拒之门

外。

第二、文物市场流失。

一是海外委托方不再选择到中国境内进行交易。以拍卖为例，2010

年通过拍卖渠道回流文物成交 81.55 亿元，占整个市场 20.90% 的份

额。此后持续下滑，到 2015 年，仅成交 5.24 亿元，为 2010 年的十

几分之一。

二是国内文物艺术品经营机构被迫向海外转移。以拍卖为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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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嘉德、保利、翰海、匡时、鼎天等一些拍卖公司先后在香港、

伦敦等地设立拍卖公司，专门运行海外业务。这些拍卖企业每年在海

外的拍卖规模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这也意味着内地市场流失 10% 以

上的份额，税收流失超过 1 亿元。

三是，境内买家资金向境外转移。由于海外文物回流渠道受阻，境内

买家资金随着拍品资源转移向国际各大拍卖行、古董店，此量不计其数。

在佳士得公布的一份业绩报告中显示，2013 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全球

销售金额中贡献了 22%，较 2012 年增长 63%，而 2014 年上半年仍

持续增长 46%。

第三、国际竞争不公。

调研显示：在进口关税方面，包括美、英、法、日、德、意、瑞、荷、

港、台等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对文物艺术品进口实行零关税；

在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方面，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埃及、印度、

希腊等文化遗产大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对古物和艺术品进口环节

增值税实行较大幅度的减免政策（一般为 5-7%），而美国、中国香

港未设进口环节增值税。这样的政策使得它们能够吸引了世界众多文

化遗产，同时促进了其本土文物交易市场的繁荣。相比之下，我国文

物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和不平等地位，不但不利于我国文物市

场的发展，也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第四、国家形象受损。

现阶段我国对文物进境实行的税收政策，不符一个文物流散大国对本

国文物回流与保护的应有态度，也不符合 “文化强国”国家发展战略

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形象带来损害。

因为以上问题，减免税负已十分必要性。

一是文物具有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特性

与普通商品不同，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作并留存下来的遗

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唯一性和民族性，绝大多数国家都将文物视为“不

可再生的人类文明”并加以特殊对待。

二是文物回流的实质是失（散）物回归

文物回流是通过市场经济方式，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我国流散文物的回

归，其实质是“失（散）物回归”，不是进口外国物品，且回归后将

由国家或个人永久收藏、保存。

三是促进文物回流是国务院文物保护政策的要求

调整税收政策，是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6〕17 号）的要求。财政、国税、文化、文物、

商务等有关部门有责任、有义务联合商讨制定出合理政策。

四是促进文物回流是时代的责任和需要

我国近现代文物流散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是：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

略时直接掠夺，外国团体或个人非法偷盗、骗取、低价购买并贩运、

走私出境，以及解放初期国家为创外汇出口文物，这些原因归根结底

是国力衰弱。促进文物回流，是历史赋予的责任，是国力崛起的象征，

是文物保护的需要，也是市场发展的诉求。

五是减免税负反而增加国家收入

目前我国在“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方面的进口规模较小，2015 年

进口额仅为 3.98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0.02%，减免其税收对整个

商品进出口税收并无影响，并且不但不会对国内任何相关产业造成冲

击，反而加大国内相关市场份额，从而使得增加国内相关纳税，以及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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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建议报国务院研究批准，由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对第 97 章中至少 97.01、97.04、

97.06 三个税目的货品 （或在第 97 章中增列“回流文物”税目），

予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回流文物”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进行认

定、备案。

为保证国内流转税征收的可控性，可将免税范围限定于拍卖。

方案二

次优方案建议参考英法做法，对文物进口关税调整为零，对进口环节

增值税则制定不高于 6% 的税率。

同时，建议征税环节后置，即进口后在国内通过拍卖等合法手段销售

后（或同样仅限于拍卖），由买方缴纳。

提案六：关于尽快启动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立法的提案

案由：

根据 201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的意见》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

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

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民政部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

为 902 万人，其中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的 805 万人，无人监护的

36 万人。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从源头上

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并制定了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保

障措施。《意见》既强调了现行有效政策，又有新的措施安排。但据

了解，国务院出台的这项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政策，在基层

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保护问题，

还存在着相关法律法规欠缺的问题。

问题：

1、问题突出。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存在四个突出问题。一是比例超高：在

江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等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

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 18%-22%；二是监

护不力：据统计，80% 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

时监护，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

逃学、辍学现象；三是疏于照顾、缺乏抚慰、心理健康问题严重：部

分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

甚至犯罪的倾向；四是易受侵害：监护责任不落实，监护人缺乏防范

意识，儿童自我防护能力弱，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

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

2、立法缺位。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问题，目前没有在立法层面予以体现。在《未

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劳动法》等现行法律中，没有针对

性强的法律条文。


